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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

高雄軟體園區第二園區亞灣智慧科技大樓 

投資廠商評選須知 

一、由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（以下稱本局）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組室人員 5

至 7 人組成評選委員會。 

二、評選作業流程 

（一）申請人應出席評選會議進行簡報及接受委員詢問，未出席視同放棄。 

（二）簡報順序由參與評選之廠商當場抽籤決定，簡報時間不得超過 20 分

鐘，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，於第 18 分鐘按鈴一響提示，第 20分鐘按

鈴二響結束簡報。 

（三）採統問統答方式接受委員詢問，答詢時間不得超過 1 分鐘，於第 13分

鐘按鈴一響提示，第 15分鐘按鈴二響結束答覆。 

（四）每一廠商進行簡報與詢答時，其他廠商應退出會場至休息區。 

（五）由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、配分及優勝廠商評定方式，選出優勝廠商。 

三、評選項目及配分：詳投資廠商評分表（表 1）。 

四、廠商序位排定方式：採序位法評選，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

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 

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應彙整合計各廠

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，且廠商之總平均得分須達 70 分

（含）以上，方列入優勝廠商。 

（一）由各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配分，填寫廠商評分表 1 份。 

（二）由本局作業人員（先檢視各廠商總平均分數是否達 70分）統計評選委

員之評選結果排定序位（表 2），評比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 1 名，

次低者為第 2 名，餘依此類推。 

（三）如有 2 家（含）以上優勝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時： 

以「進駐後衍生之效益」該項得分較高者勝出；若仍相同者，由評選

委員會抽籤決定之，抽籤方式由評選委員會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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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廠商評分表 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【表 1】 

項  目 配分 

參      與      評      選      廠      商 

廠商名稱： 

級  距 分數 備   註 得分 

一、產業前景 20  0-20 

參考以下項目評核後給
分： 

1. 是否為國內極需發展之
創新產業。 

2. 是否具關鍵技術。 

3. 是否具研發能力（研發

支出占比高）或專利。 

 

二、高雄軟體園
區第二園區
重點發展產
業 

20  0-20 

參考公告之高雄軟體園區
第二園區優先進駐產業
（5G AIoT、資訊軟體、數
位內容、電子電信研發相
關產業及供應鏈廠商）評
核後給分。 

 

三、實收資本額 

   (新臺幣/元) 
10 

5,000萬（含）以上 10 實收資本額 1,000 萬元以
下 0-2分，每增加 1,000萬
元，增加 2 分，增加額度
不足 1,000 萬元者，依比
例計算之。 

 

4,000萬-5,000萬 8-10 

3,000萬-4,000萬 6-8 

2,000萬-3,000萬 4-6 

1,000萬-2,000萬 2-4 

1,000萬以下 0-2 

四、投資額 

    (新臺幣/元) 
10 

1,000萬（含）以上 10 評估合理性，並就預估之
投資額予以評分；投資額
100 萬元以下 0-2 分，每
增加 200萬元，增加 2 分，
增加額度不足 200 萬元
者，依比例計算之。 

 

800萬-1,000萬 8-10 

600萬-800萬 6-8 

400萬-600萬 4-6 

200萬-400萬 2-4 

200萬以下 0-2 

五、區內新增就
業人數 

10 
每新增 1 就業人數予以 0.5

分，最高 10分。 
0-10 

 
 

六、進駐後衍生
之效益 

30 
研發 

能量 

增聘研發人員 20 人
或年度新增之研發

經費投入達新臺幣
2,000萬元以上 

30 

研發經費投入包含研發單
位之人員薪資、設備、業

務、材料、水電..等支出。 

 

增聘研發人員 10 人
或年度新增之研發
經費投入達新臺幣
1,000萬元以上 

20 

增聘研發人員未達
10 人或年度新增之
研發經費投入未達
新臺幣 1,000萬元 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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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目 配分 

參      與      評      選      廠      商 

廠商名稱： 

級  距 分數 備   註 得分 

行政辦公 10 

得 分 加 總 100 100 
    

序      位 
     

備 

 

 

註 

一、各評選項目分數取到小數點第 1 位(以下四捨五入)，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
加總後轉換為序位。 

二、如有不同廠商之總分數相同致相同序位者，例如第 2 名有 2 家，其接續之其

他廠商序位以「1、2、2、4、5」方式表示之。 

三、請勿以鉛筆書寫本表。 

四、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，應與評選項目有關。 

五、評選委員會評選時，應依公告文件載明之評選項目及其配分辦理，不得變更。 

六、評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選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彌封線 



附件 3-4 

 

廠商評選結果統計表 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【表 2】 

評選委員 

代號 

參  與  評  選  廠  商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得分 

加總 
序位 

委員編號 1         

委員編號 2         

委員編號 3         

委員編號 4         

委員編號 5         

委員編號 6         

委員編號 7         

總平均得分 

(得分加總÷出席委員數) 
        

序位合計         

優勝廠商名次     

註：1. 總平均得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。 

2. 以序位合計最低者為序位第 1名，次低者為第 2名，餘依此類推。 

 

 

全體委員簽名（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） 

委員姓名 簽名 委員姓名 簽名 委員姓名 簽名 

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

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

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○委員○○  

 


